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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」 

修正草案公聽會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5 年 8 月 10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整 

貳、地點：本府陽明市政大樓 4-1 會議室 

叁、主持人：教育局鄧主任秘書進權          記錄：王淑芬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業務科報告： 

一、 本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業於 101年 8

月 9日府授法規字第 1010136511號令制定公布，為使本自治

條例更臻完善，擬修正部分條文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條文共計 2條，其修正條文如下： 

（一） 第 11條第 1項第 6款「董事或監察人，任一性別不得少於

三分之一。」修正為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

教育法人，其董事或監察人，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」 

（二） 第 20 條「教育法人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

千萬元以上者，應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」修正為

「教育法人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或當年度收入總額

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，應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

證」。 

三、 擬於彙整各與會代表意見後，據以辦理後續「臺中市教育事務

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」部分修正草案制定相關事

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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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各單位意見： 

一、 修正董事或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設限：無異議。 

二、 修正財團法人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規定： 

（一） 德慧教育基金會陳董事姿吟： 

1、 會計師查核簽證建議與國稅局同步，亦即資產總額一億元以

上才需簽證，且申報所附資料同國稅局之規定(即損益表和

帄衡表)。 

2、 本基金會依規定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但本市有幾家基金會

是依照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慈光文化教育基金會蔡常務董事樹仁： 

1、 提議修正教育法人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或一億元（不

應包括不動產、房屋、土地現值）。 

2、 房屋、土地為不動產，提供基金會辦公或活動使用，應放寬

不列入財產總額。 

3、 本市教育基金會會計師查核簽證額度為 1 千萬元以上，與母

法財政部國稅局一億元以上相牴觸。 

（三） 臺中市帅兒教育基金會謝董事長震穎：教育基金會為公益性

質，當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千萬元以上應放寬。 

（四） 心覺醒文教基金會：建議提高當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千萬元以

上的限制 

（五） 張瀞分議員服務處劉主任重迪： 

1、 財團法人財產總額及當年度收入額度應放寬。 

2、 若放寬門檻可使捐助所得增加，將更有利於推動符合財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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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當初設立宗旨之公益事務，值得鼓勵。 

法制局補充說明： 

一、 基金會建議 1 億元，係根據財政部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

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，該標準依所得稅法而設定，財產

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億元以上應委請會計師查核簽

證。其憑證查核目的為是否免納所得稅，屬中央法規，與現在

討論自治條例之法條不太一樣。 

二、 本市自治條例原規定一千萬元以上，應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是否提高額度部分，教育局本於地方自治事項，收集各基金會、

議員意見後，依政策判斷修訂，再提法規會、市政會議及市議

會審議。 

教育局回應： 

一、 本市教育基金會約 146 家，其中 34 家須依規定會計師查核簽

證，說明如下： 

1,000～2,999 萬元 3,000～4,999 萬元 5,000～9,999 萬元 1 億元以上 

24 家 4 家 5 家 1 家 

二、 本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，其母法並非

財政部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，

而係依據民法制定。 

三、 本局彙整各與會代表意見後，據以辦理後續修正草案制定相關

事宜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10分。 

 

 



 4 

 



 5 

 



 6 

 



 7 

 



 8 

 



 9 

 


